
淮南联合大学文件
淮联校〔2023〕11号

淮南联合大学关于2022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立
项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

2022年校级科研项目立项根据《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度淮

南联合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的通知》文件精神，经过个人申报，

专家评审，公示无异议，现予下达共立项 12项项目（详见附

件）。

为保证项目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要大力支持校级科研课题的研究

工作，为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加强对立项课题的管理、

检查和指导，督促课题组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按时完成研究

任务，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项目研究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请项目负责人认真阅

读《淮南联合大学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淮南联合大学科

研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文件要求，积极开展研究工作。

三、项目组应按照本项目申请书的内容进行研究，原则上

不得擅自更改研究方向、内容和成果形式。项目负责人应按时、

按计划完成研究任务。如需延期，项目的结题时间延期不得超

过一年。

四、创新工作室（技术研究中心）应深化产学研合作，争

取获得企业支持，注重取得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力争

申报专利并将科技成果产业化，争取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或社

会效益，原则上要求挂牌建设。

五、各类项目在研究过程中要积极争取阶段性成果和最终

成果的鉴定、发表或出版。成果公开发表时，需注明“淮南联合

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金资助”字样。

附件：淮南联合大学2022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立项一览表

淮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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